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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8_8D_AF_E7_c73_115779.htm 1.我校为教育部直

属高校，国家“211”工程重点建设大学。欢迎相关学科专业

的考生报考。 2.我校2007年招生规模数中含国家计划、自筹

经费及委托培养计划；含免试推荐生与对外公开招生计划。

本目录所列的计划暂按2006年各专业招生数列出，录取时再

根据国家实际下达的招生计划和生源情况进行调整。另外，

我校能够招生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”，欢迎该类考生

报考，具体要求按教育部文件执行。 3.考生中成绩特别优秀

者，符合我校有关规定的，可有部分名额硕-博连读，待复试

后确定。 4.凡考生要求毕业后回原单位的，均以委托培养形

式录取，要缴纳委培费。来自中西部十二省、市地区的考生

且愿为原单位委托培养者，请考生和用人单位提前联系，同

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 5.考日语者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（

或成绩达到我校规定的标准），入学后改学英语。 6 .以大学

本科同等学力（含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

业生，在复试前还未能取得毕业证的）报考者须具备以下条

件方可报名： ①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，毕业后工作三年

或三年以上； ②英语达到国家英语四级或四级以上水平（须

附相应证书的复印件，并加盖证明公章）；或进修过本科英

语课程，成绩合格。（须由所进修的高校教务处出具成绩证

明原件。） ③进修过五门或五门以上与报考学科、专业相关

、相近的本科主干业务课课程，且成绩合格。（须由所进修

的高校教务处或成人高校成绩管理部门出具成绩证明原件。



） 8、2007年实行网上报名，有关事项将在我处网页上公布，

请考生查询。 9、报考我校的考生，报名时须填报导师。导

师请填在网报系统的“备用信息一”栏中。 10、考生报名时

要如实填写相关内容，若采取弄虚作假手段取得报考、录取

资格的，一经发现，不论进入招生工作的哪一个阶段，均取

消其录取资格。考生在复试拟录取后须在规定时间将本人档

案寄到我校。 11、本目录中标●学科、专业有博士学位授予

权，标☆为国家重点学科。注有※的为外单位兼职导师。标

★为我校自主增列的学科专业。 12、考生的资格审查将在我

校复试时进行，取得复试资格的考生，应按我校的复试要求

，提交相关材料的原件供审核。 13、网上报名时间、考试的

方式与时间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（请到时密切注意我处网页

）。考生按规定的方式时间参加报名、考试。考生的报考材

料中请写明本人准确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及邮编。如有改变请

及时与我处联系更正。报名后：需邮寄准考证的考生请寄小

号信封一枚，并在信封正面相应位置写明接收准考证者的邮

编、地址、姓名，在信封正面的左下角写明所报考的专业，

信件我校统一寄挂号信，切勿贴邮票。 14、今年教育部统一

对医学门类硕士研究生入学科目进行了改革，为了便于考生

复习，我校组织编写了我校医学门类研究生入学考试“药学

基础综合”专业课的考试大纲。如有考生需要可在2006年9月

后向我处邮购，邮购方法届时将在我处网页上公布。 15、我

校单位代码：10316，地址：南京市童家巷24号，邮编

：210009，联系部门：研究生处，电话：（025）83271518网

址：http://yjsc.cpu.edu.cn/ 16、函索招生专业目录请写清收信

人地址、姓名、邮编。专业目录每份3元（含邮费）。 17、附



录中的参考书目含部分复试科目的参考书。未列出参考书的

复试科目以全国医药院校统编教材为主。我处不邮购参考书

，参考书可在全国各地书店购买或向我校教材科邮购，联系

电话85391025，85391028. 18、各部门电话：药学院：（025

－83271414）、中药学院（025－85391239）、生命科学与技

术学院（025－83271249）、国际医药商学院（025－85391038

）、 基础部（025－85391160）、分析测试中心（025

－83271233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